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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還價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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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(0) 

本文查閱： 法院心證‧案件爭點 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       109 年度消字第 11 號 

原   告 0000 

訴訟代理人 000 律師 

被   告 000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法定代理人 000  

訴訟代理人 000 律師 

複代理人  000 律師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10 年 5 月 13 日言 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    文 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貳佰陸拾捌元，及自民國一 

百零九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

。 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八，餘由原告負擔。 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，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

後，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貳佰陸拾捌元為 

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 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自稱陳執行長之行銷人員，自民國 109 年 3 

    月起，以電話行銷方式撥打原告手機推銷自家產品（下稱系 

    爭產品），謊稱可幫助原告調整體質恢復健康，卻未告知販 

    賣之產品名稱、單價及數量，僅泛稱有折扣，致使原告不疑 

    有他，提供個人信用卡供被告人員使用，自 109 年 3 月 13 日 

    起至同年 7 月 10 日止，被告陸續寄送 8 次商品至原告家中， 

    且陸續向原告收取現金或以原告提供之信用卡刷卡消費合計 

    新臺幣（下同）93 萬元。又被告行銷人員並向原告表示，為 

    節省空間，請原告將寄來的外紙箱及外盒包膜拆下，取出系 



    爭產品集中置放一盒，原告乃依其指示為之，至原告無力繳 

    納保險費向子女借款時，經詢問始知被告以此手法販售商品 

    。被告以消費者保護法（下稱消保法）所稱之通訊交易方式 

    行銷，自應於書面中記載消保法第 18 條所示各款資訊，然被 

    告並未以書面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之相關資訊，原告乃於 10 

    9 年 7 月 29 日以存證信函為意思表示解除兩造契約，爰依民 

    法第 259 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原告現尚留存之系爭商品金 

    額 63 萬 9,668 元及利息等語。並聲明：（一）被告應給付原 

    告 63 萬 9,668 元，及自 109 年 8 月 15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 

    息 5%計算之利息。（二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係出於自己意願購買系爭產品，自 109 年 3 

    月 13 日第一次訂購食用滿意後迄至同年 7 月 10 日合計向被告 

    購買產品多達 8 次，期間均未見原告提出疑問，更大量購買 

    尋求折扣，堪認原告有足夠之期間及資訊考量及評估其是否 

    需要及有能力購買系爭產品，本件與通訊交易之性質不同， 

    且被告之行銷人員在行銷時，已充分告知消保法第 19 條解除 

    契約之 7 日審閱期間，並於網站明確公告；再者，被告行銷 

    人員並未指示原告將系爭產品拆封並將外盒包膜撕下，而系 

    爭產品具食用性質，屬個人衛生用品，已拆封之產品不能二 

    次銷售，況拆封產品亦非必要之檢查方式，該等已拆封產品 

    已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產生毀損，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 

    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6 款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

    規定反面解釋，原告已無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。被告同意退 

    還未拆封部分之價金，惟原告於 109 年 3 月 13 日收受附表編 

    號 1 、11 之商品，遲至同年 7 月 29 日始主張退貨解除契約， 

    已逾 4 個月期間，此部分返還價款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

    。並聲明：（一）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（二） 

    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 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 225 至 226 頁）： 

（一）被告於 109 年 3 月 13 日至同年 7 月 10 日間以電話行銷方式 

      ，陸續販售系爭產品予原告，原告購買金額合計 93 萬元。 

（二）被告未依消保法第 18 條規定，以「書面方式」向原告告知 

      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，被告亦未於審理時提出電話 

      行銷之錄音資料。 

（三）訴外人即原告之女 000 前以原告代理人名義，於 109 年 

      7 月 29 日以臺北公館郵局 182 號存證信函，通知被告解除 

      兩造間買賣契約，被告於同年月 30 日收受該函。 

（四）附表為原告購買後尚未使用之系爭產品，金額合計 63 萬 9, 



      668 元，其中部分產品已拆封；編號 1 、11 商品之契約解 

      除權，已逾消保法第 19 條 3 項所定除斥期間。 

（五）被告同意退還附表所示產品未拆封部分之價金 29 萬 1,482 

      元。 

（六）除被證 2 、原證 19 外，其餘卷內證物形式真正均不爭執。 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

    原告主張被告以電話行銷之方式，向原告販售系爭產品，自 

    109 年 3 月 13 日起至同年 7 月 10 日止，被告陸續寄送 8 次商 

    品至原告家中，然被告並未以書面提供原告解除契約之相關 

    資訊，違反消保法第 18 條規定，原告乃於 109 年 7 月 29 日以 

    存證信函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，爰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， 

    請求被告返還原告現尚留存之系爭商品金額 63 萬 9,668 元及 

    利息等語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 

（一）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 

      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 

      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 

      約；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， 

      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，提供消費者 

      ：三、消費者依第 19 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； 

     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 

      後 7 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 

      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 

      事者，不在此限；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 

      務時，未依前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 

      關資訊者，第 1 項 7 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。但自第 1 

      項 7 日期間起算，已逾 4 個月者，解除權消滅，消保法第 

      2 條第 10 款、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19 條第 1 項、第 3 

    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係因通訊交易之消費者於此類 

      買賣中，無法獲得實際檢視商品機會，通常是在消費者無 

      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下，致消費者購買不合意或不需 

      要之商品，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料或 

      時間加以選擇，故採將判斷時間延後之猶豫期間制，即收 

      受商品後 7 日之猶豫期間，俾供消費者詳細考慮，並予解 

      約之機會，係給予買方消費者訂約後得於一定期間不附理 

      由解除契約之權利，以保障消費者使其有充分瞭解產品內 

      容之機會，以決定締約與否。 

（二）查原告係經由被告以電話行銷方式購買系爭產品，此為兩 

      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 225 頁），故本件買賣關係屬消 



      保法所稱通訊交易，有上開規定之適用，被告抗辯原告係 

      出於自己意願購買系爭產品，期間購買產品多達 8 次均未 

      曾提出疑問，本件與通訊交易之性質不同云云，尚非可採 

      。又依消保法第 18 條規定，被告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約 

      時，應將消費者得依消保法第 19 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 

      限及方式以書面提供消費者，然被告自承本件交易並未以 

      書面方式提供原告解除契約之相關資訊（見本院卷第 172 

      、225 頁），則原告自得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解除 

      買賣契約。至被告雖辯稱電話行銷過程中有口頭告知原告 

      解除契約之相關資訊云云，然並未提出歷次電話行銷之對 

      話錄音為證，並稱除 109 年 7 月 27 日對話錄音外，無相關 

      錄音資料可提出等語（見本院卷第 172 頁），即難為有利 

      被告之認定；況消保法第 18 條係規定企業經營者應將解除 

      契約相關資訊記載於「書面」提供消費者，縱被告曾口頭 

      告知，亦不符合消保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。準此，原告 

      主張其委由代理人即原告之女王瑞琪，於 109 年 7 月 29 日 

      寄發臺北公館郵局 182 號存證信函，通知被告解除兩造間 

      買賣契約，並經被告於同年月 30 日收受該函等情，業據原 

      告提出前開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為證（見本院卷第 27 至 30 

      頁、第 43 至 44 頁），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解除買賣契約，即 

      屬有據。 

（三）按契約解除時，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除法律另有 

     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依左列之規定：二、受領之給付 

      為金錢者，應附加自受領時之利息償還之，民法第 259 條 

      第 2 款定有明文。再按消費者依第 19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規 

      定，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者，除當事人另有個別磋商外， 

      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，至原交付處所 

      或約定處所取回商品。企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、收到消 

      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契約通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，返還 

      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，消保法第 19 條之 2 第 1 項、第 2 項 

      亦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既已解除如附表所示系爭產品之買 

      賣契約，雙方即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惟其中附表編號 1 

      、11 之部分，因自收受商品後已逾 4 個月，依消保法第 19 

      條第 3 項規定，解除權消滅，然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表示 

      同意退還附表所示產品未拆封部分即附表編號 1 至 8 之價 

      金 29 萬 1,482 元（見本院卷第 226 頁），故編號 1 之價金 

      仍應返還予原告，編號 11 之部分則因已逾解除權之行使期 

      間而不得解除契約。從而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之系爭商 



      品價金為 62 萬 7,268 元（計算式：639,668 元－12,400 元 

      ＝627,268 元），及自被告收受存證信函通知之次日起 15 

      日之翌日即 109 年 8 月 15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 5%計算 

      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無理由。 

（四）被告另抗辯：被告行銷人員並未指示原告將系爭產品拆封 

      並將外盒包膜撕下，而系爭產品具食用性質，屬個人衛生 

      用品，已拆封之產品不能二次銷售，況拆封產品亦非必要 

      之檢查方式，該等已拆封產品已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 

      產生毀損，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

      條第 6 款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規定反面解釋，原告已 

      無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云云。惟按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 

      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 

      形之一，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本法第 19 條 

      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：六、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，通訊 

      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6 款定有明文 

      。該條款之立法理由謂：「第 6 款規定已拆封之個人衛生 

      用品。因衛生考量而密封之商品（例如：內衣、內褲或刮 

      鬍刀等），商品如拆封檢查試穿（用）後再次出售，有影 

      響衛生之虞」，惟系爭產品為保健食品，內容物為瓶裝或 

      顆粒狀，與上開立法理由例示之個人衛生用品不會與他人 

      共用之性質不同，況原告僅拆封系爭產品之外盒包膜，而 

      未將系爭產品之銀色外包裝拆除，並無污染之情形（見本 

      院卷第 91、93 頁），且原告將系爭產品外盒拆開檢視內裝 

      物品之行為，應屬必要之檢查行為，否則如不開拆包膜及 

      外盒，當無從知悉所收受之商品內容物及數量是否正確， 

      故被告前開所辯，並無理由。至被告是否能將已拆封之產 

      品作二次銷售，則與原告本件可否行使解除權無涉，附此 

      敘明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保法第 19 條、民法第 259 條規定，請求 

    被告給付 62 萬 7,268 元，及自 109 年 8 月 15 日起至清償日止 

    ，按年息 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 

    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六、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就原 

    告勝訴部分，經核均無不合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 

    許之；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，應併 

    予駁回。 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 

   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

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 79 條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0    年    6     月    3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    法  官  000 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 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0    年    6     月    4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000 


